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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条例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考试重点！！) (1)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

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 1)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单位颁发资质证书的； 2)

对没有安全施工措施的建设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3)发现

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

为。 (2) 建设单位未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

工措施所需费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该

建设工程停止施工。 建设单位未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或者

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有关部门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 (3)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1)对勘察、没计、施工、

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规定的要求的； 2)要求施工单位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的；

3)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的。 (4) 

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1)未按照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 2)采用新结构

、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

单位未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

事故的措施建议的。 (5)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

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 1)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

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2)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

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 3)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

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4)未依照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6)注册执业人员

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业3

个月以上1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内

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 (7) 为建设

工程提供机械设备和配件的单位，未按照安全施工的要求配

备齐全有效的保险、限位等安全设施和装置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合同价款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8) 出租单位出租未经安全性能检测或者经检

测不合格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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